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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HD研習講座講師邀請服務

1、 目的：協助國小學童與其教師與家長了解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」，提升親師處遇與衛教知能，促進融合教育成效。

2、 主辦單位：社團法人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總會
	代邀講師

· 講題內容：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相關醫療、教育、輔導之講座、研習、團體、課程等。

· 服務對象：教師、家長、學生或一般大眾。

· 講師費：每小時2,000元，單場講座至少2小時，若有交通補助請註明。
· 申請方式：填妥申請表傳真至本會，並來電確認。 
· 本會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，9：00~12：30，13：30~17：30。





社團法人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總會 
110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391巷20弄27號（近捷運麟光站）

電話：02-2736-1386/02-2736-1387
傳真：02-8732-7920
網址：www.adhd.org.tw

E-mail：master@adhd.org.tw
《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》衛教宣導講座

申請暨設備需求表           110.2.19修訂

1. 服務對象：公私立學校或機構團體

2. 演講時間：全年皆可（請於講座前一個月提出申請）

◎請貴校勾選與填寫相關資料，再傳真回覆，並來電確認收件，本會將儘速邀請專業講師至貴校服務，若有任何疑問請電洽本會，本會將為您詳細解說。

電話：（02）2736-1386 / 2736-1387  傳真：（02）8732-7920
網址：www.adhd.org.tw      E-mail: master@adhd.org.tw   
	申請講師到校演講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」之相關議題

講座時間：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星期   ）   時   分至      時      分

講座主題期待：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期待講師背景：□教師   □醫師   □赤子心資深講師  □其他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場講座時間：□二小時    □三小時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講師鐘點費：2,000元×         小時，共               元

講座對象：□ 普通班教師   □特教/輔導教師    □家長   □學生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數：          人

講座地點（例如：本校XX大樓2樓視聽教室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器材需求（請勾選可提供之設備或協助事項）

	□電腦        □單槍投影機    □雷射筆     □麥克風      □講桌

□拍照        □錄音          □錄影
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與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分機：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開鑼啦！










